附件
第二轮自治区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17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单位：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
	整改任务
	（17）水价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自治区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内蒙古自治区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通知》，要求全面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呼和浩特市配套印发了《呼和浩特市非居民超量加价水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但水价调控政策尚未发挥有效作用。

	责任单位
	和林格尔县党委和政府

	整改目标
	全面落实水价调控政策，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实现有效节水。

	整改措施
	1、按照市级制定的加价标准制度，做好分档水量划分。
2、制定和实施非居民用水管理目录，组织征收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做好计费周期、加价收入资金使用监管。做好年用水量在2000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计划用水核定工作。
3、供水企业严格按照《呼和浩特市非居民超量加价水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对超计划部分加价征收水费。修订行业用水定额，制定（计划）用水的核定和超定额（计划）用水企业名单公布。

	完成情况
	一是县发改委明确加价标准及分档水量划分。已将累进加价制度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完善呼和浩特市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通知》和发改价字〔2023〕305号）下发至非居民用水供水单位（盛乐供排水、丰华自来水），要求供水企业严格落实加价制度，根据分档水量划分标准，对超定额（计划）取水单位征收加价水费。                                                                   
二是县水务局积极开展水量核定工作。已制定和实施非居民用水管理目录，核定年取水量在2000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户102户。对非居民重点用水户已全部安装在线计量设施，并按季度进行核量，同时根据核量情况每季度填报一次用水直报系统，对其他年用水量2000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水户均安装了机械水表等计量设施，并安排专人按季度核定取水量，按年度填报系统，确保非居民用水年度水量核定工作顺利开展。经核查，2024年无超定额的非居民用水企业；已配合水利厅开展行业用水定额修订工作，已上报我县相关资料。                                                            
三是县住建局严格监督盛乐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和丰华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供水企业按照水务局核定水量收取水费；已公示年取水量超2000立方米以上非居民用水户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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